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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院：判处吴英死刑合法
吴英案二审审判长回应社会关注焦点，称吴英确实检举公务人员但不构成立功

本报综合报道 昨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审判长沈晓鸣公开回应吴
英案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
问题。沈晓鸣表示，法院判
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
律和死刑政策。

“判吴英死刑符合
法律和死刑政策”

二审法院为什么维持对
吴英的死刑判决？沈晓鸣
说，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
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
的方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
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
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
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个
人集资诈骗数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
数额特别巨大。

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
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
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
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
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
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
币7.7亿余元，实际骗取3.8亿
余元，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
象仅 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
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
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
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
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
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
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
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

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
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
策，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吴英检举公务人
员已被处刑罚”

对于吴英在看守所内
检举了多名官员的说法，沈
晓鸣说，吴英确实在侦查、
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
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
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
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
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
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
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
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审理过程未发现
有地方行政干预”

对于吴英被判处死刑
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
方行政干预，有十几名东阳
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
判处吴英死刑等说法，沈晓
鸣说，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和
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发
现任何所谓与“银监会关注
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有关
的情况。

法院审理中也没有发
现政府部门的干部写信或
以其他方式上书要求判处
被告人吴英死刑的情况。

■ 定罪焦点

法院认定集资诈骗两大理由
沈晓鸣昨日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说，吴英的行为不
是民间借贷，而是集资诈
骗。理由是：

一、吴英是采取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
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
法集资

第一，在案证据证实，
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
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
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
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
由。不但如此，吴英还用非
法集资来的 1600 多万元给
杨卫陵等人分红，诱使杨卫
陵的下线源源不断地提供
资金给杨并催促杨将钱给
吴英，吴英从而又从杨卫陵
等人处集得9600多万元。

第二，吴英为给社会公
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
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
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

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等，在公
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
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

第三，一旦有中间人拉
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
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
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
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
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
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

“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第四，吴英还伪造了

4900 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
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
业务专用章。

二、吴英主观上是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第一，吴英明知自己没
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
法集资。

第二，吴英以高额利息
或高回报率为诱饵进行非
法集资。

吴英刚开始集资的回

报条件就达到每万元每天
30元至50元，且给介绍集资
的中间人每万元每天 10 元
或每季 30%-100% 的好处
费。但其并未进行经营活
动，即使经营，也不可能获
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到后
期集资的回报条件是受害
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帮助
其集资的人：什么条件都能
答应，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第三，吴英并未将集资
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一是为了造成其守信
誉和巨富的假象，骗取更多
的钱款，吴英将部分集资款
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
金和高额利息；一次性签订
上万平方米的购房协议并
交纳上千万的定金，但事后
又不买房，因此仅被没收的
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就达
4000 多万元；用集资款购
买 1 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
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
等，她曾对珠宝商说“我的

钱太多了、不知怎么花”；还
用集资款进行赞助等，欺骗
群众。

二 是 肆 意 挥 霍 集 资
款。吴英本人供认购物从
不计较价格，经常到商场扫
货，往往一次购买几十万
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个
人 吃 玩 和 购 物 花 费 就 有
1000 多万元；吴英喜欢车，
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
拉利、宝马等豪车 40 多辆
共计近 2000 万元，其中一
辆二手法拉利就用了 375
万元；还用集资款进行赌
博。至案发前，吴英已四处
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
造 成 巨 额 集 资 款 不 能 归
还，还有大量债务。

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
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
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
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
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
法规定相符。

有关报道说，吴英案件虽
金额巨大，但集资对象只有11
人，且为亲友，这是否可以认
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

沈晓鸣说，目前认定
的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
只有 11 人，但从本案证据
情况看，其中仅林卫平、杨

卫陵、杨志昂、杨卫江 4 名
受害人 的 集 资 对 象 就 有
120 多 人 ，而 这 些 人 的 下
线就更多了，涉及浙江省
东阳、义乌、奉化、丽水、
杭州等地，都是普通群众，
因此，认定为向社会公众
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

理的。
况且，吴英也是明知

林卫平等人及下线的款项
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
同时，判决认定的这 11 人
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通
过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
的中间费认识的。另外，

吴 英 还 以 各 种 形 式 的 广
告、签订大量购房协议等
方式，向社会公众虚假宣
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
骗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
资金。故吴英的行为显属
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
集资，具有公众性。

●吴英到后期集
资的回报条件是受害
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
帮助其集资的人：什么
条件都能答应，只要能
拿到钱就行。

●吴英用集资款
购买 1 亿多元珠宝，随
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
公室炫富等，她曾对珠
宝 商 说‘ 我 的 钱 太 多
了、不知怎么花’。

●目前认定的吴
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
只有11人，但从本案证
据情况看，其中仅林卫
平、杨卫陵、杨志昂、杨
卫江4名受害人的集资
对象就有120多人。

●一审法院判处
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
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
二审维持了原判。

●吴英的行为属于
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
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吴英案二审
审判长沈晓鸣

吴英集资对象11人并非亲友

■ 案情介绍

沈 晓 鸣 介 绍 ，吴 英 是
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
村人。

2005 年 5 月至 2007 年 2
月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
饵，以支付高额中间费为手
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
等名义，先后从林卫平、杨
卫陵、杨志昂、杨卫江、蒋辛
幸、周忠红、叶义生、龚益
峰、任义勇、毛夏娣、龚苏平
等 11 人处非法集资 77339.5
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
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
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
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

此外，吴英还用集资诈
骗所得资金购买的房产于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 月
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
王泽厚、陈庭秀抵押借款共
计6619万元，案发前仅归还
1000 万元，尚欠 5619 万元。
因公司装修、进货、发售洗
衣卡、洗车卡等，由相关单
位和个人向公安机关申报
债 权 总 计 2034 余 万 元 。
2006年10月，吴英以做珠宝
生意为名从方黎波处购进
标价 12037 万元的珠宝，仅
支付货款2381万元，其中大
部分珠宝被吴英直接送人
或抵押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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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8日，吴英在金华市中级法院受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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